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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商汇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答复函 

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： 

本人已收到并知悉贵公司《关于浙商汇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公告》并已知晓

本次合同变更的内容，并将相关意见回函如下： 

 

意见类型 
您的意见 

（请在对应位置打“√”） 

同意合同变更  

不同意合同变更  

特别说明：1、委托人回复“同意”后，视为委托人同意按照管理人公告的时间变更合同。

合同变更之内容在变更生效后即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，管理人不再另行与委托人签署补充协

议或电子合同。合同变更后，委托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关权利，履行相应义务。 

2、管理人将自同意浙商汇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及集合计划说

明书修改与补充事项的决议通过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（即 2017 年 2 月 16 日）将本合同的

修改与补充事项在管理人网站公告。浙商汇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）

在修改与补充事项公告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（即 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2 日）设置为

特别开放日，委托人对本计划合同更新或修改的内容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特别开放日申请退出

本计划，退出价格为受理退出申请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。公告发布后 5 个工作日期满

（即 2017 年 2 月 22 日），本合同及集合计划说明书的修改与补充生效。 

 

委托人签字（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 间：2017年   月  日 

特别提示： 

请您以正楷书写以下信息：委托人姓名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      ，

并将对本次合同变更的答复函在 2017 年 2 月 14 日之前以邮件信函方式邮寄至：浙江省杭

州市杭大路 1 号 C 座 1103 室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富管理总部 收 邮编 

31000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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